关于征集2017年度广东省律师环境与资源领域
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位律师：
为了分享业务经验和办案心得，宣传推广我省环境与资源业务领域律师的专业能力，广东省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律专业委员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征集由我省律师办理的环境与资源领域典型案例，并从中优选十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案件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审结并生效的环境与资源纠纷诉讼案例和办结的非诉讼案例，生效时间以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下达的生效裁判文书的时间为准，办结的非诉讼案件以当事人的确认或其他证明为准。
  2.申报人必须是广东省执业律师并且是该申报案例的承办律师。
     二、评审标准
  入选十大典型案例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律师在案例中发挥了较高的专业水平，对环境与资源专业领域的理论发展或实务操作具有特定价值。案件处理结果具有行业引导力和价值导向性，在同类案件中具有突出的代表和指导意义。
  2.案例为近2年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裁决书、决定书的真实案件（非诉讼案件为已办结），文句通顺、逻辑清晰、内容详实、重点突出、卷宗完备。
  3.代理律师办理案件过程中思路清晰，主动收集及有效运用证据材料，法律法规及政策运用适当，与当事人沟通良好，案件代理结果令当事人满意。
  4.案例具有典型性、新颖性或者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能够起到示范作用，对同类案件或同类业务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三、申报要求
  1.填写《典型案例申报表》（见附件1），申报人签字并经律师事务所核实盖章。
  2.撰写《典型案例分析报告》（格式要求见附件2），并提供相应的裁判文书（非诉讼案件提供能证明代理过程和成果的材料）。因案例入选后有可能公开发表，涉及他人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请申报人自行妥善处理并自行承担责任。
   3.上述材料应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未按要求格式和条件提交的，原则不纳入评审。
    四、申报方式
  请于2018年1月31日前将《申报表》（盖章版）和《案例分析报告》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以PDF文档形式发送省律协环境与资源法律专业委员会指定邮箱：675449827@qq.com。同时，请将《申报表》和《案例分析报告》的word文档一并发送。邮件主题：“申报十大典型环境与资源案例+申报人姓名+所在律所名称”。
应征案例及申报材料一经提交，则视为申报人已授权本会在相关刊物、书籍、律协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刊登或发布，且前述使用无需向申报人支付报酬。评选结果将由省律协统一公布，不再另行通知申报人。
     五、联系人
  胡斯恒，省律协环境与资源专委会委员，13925070203。
      
    附件：1.《典型案例申报表》
2.《典型案例分析报告》格式要求
                         


广东省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律专业委员会
            2018年1月15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 
典型案例申报表
	申报人信息
	姓名
	
	联系电话
	

	
	所在律所
	
	电子邮件
	

	
	联系地址：

	案 由
	

	当事人
	

	生效裁判文书（案号及名称）
	
	生效（办结）时间
	

	典型性及案件简要描述
	



	申报人声明
	    本人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同意该案例内容和分析报告予以公开发布，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律师事务所核实并盖章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典型案例分析报告》格式要求

《案情分析报告》，请按如下小标题顺序要求撰写：
1.诉讼案件
案由：
主体信息（原告、公诉机关、行政机关、被告、被处罚人等）：
承办律师：
生效文书：
生效时间：
裁判机关：
案情简述：
本案焦点：
双方意见：
裁判结果：
裁判理由：
律师办案评析及心得：
典型性：
2.非诉讼案件
委托人：
主办律师：
办结时间：
案情简述：
律师工作过程和成果描述：
典型性：
